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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婚姻如何一家合资公司，夫妻就是合伙人；精英婚姻和经营公司一样，离不开爱、信任和规则。
本书将为你深度剖析婚姻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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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说中国的房价是丈母娘推高的，事实真是如此吗？
《婚姻法》新司法解释规定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真的是偏袒男人吗？
男人笑了，女人哭了；婆婆笑了，丈母娘哭了；新司法解释专门欺负女人吗？
⋯⋯对于这些关乎每个准备步入或步出婚姻殿堂的人都可能面对的难题，一本《失落的丈母娘》为您
解开答案！
本书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结合生动翔实的案例与权威专业的法律分析，客观冷静地解析《婚姻法》新
司法解释的得失利弊，是每个人身边免费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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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我国，当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手续时，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除了要考察新婚夫妇的血缘
以及是否有遗传疾病外，还要考察他们是否有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直系血亲”指的是“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则包括“同胞兄弟姐妹、叔（伯、姑）与侄（女）、舅（姨）与外甥（女）
之间，表兄弟（妹）、堂兄弟（妹）之间的关系”。
具有上述血缘关系的婚姻就是我们俗称的“近亲结婚”是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的一种婚姻关系。
具有这种“近亲”关系的人之间即使在民政部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甚至生育有儿女，该婚姻关系仍
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两人一旦分开，只能按同居关系处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说的“近亲”与民法通则中的“近亲属”还不是同一个概念，根据民法通
则的规定，法律上的“近亲属”仅仅包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
 直到今天，在一些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区，仍有不少表兄妹结婚的。
当然，这些领到结婚证的表兄妹也有离婚的，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通常不会支持双方的离婚诉请，而
是改为判决其婚姻关系无效： 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2005年春节前，表哥陈庆与表妹罗婷婷在县民政
局登记结婚并举办婚礼。
婚后夫妻关系一直不好，罗婷婷还私自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陈庆长期外地工作，双方聚少离多，夫妻
感情淡薄。
后来陈庆得知罗婷婷在外面有一个“相好的”，于是在2008年春节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罗婷婷
解除婚约。
法院受理后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庭审中“妻子”罗婷婷同意与“丈夫”陈庆“离婚”并当庭告诉法
官，“夫妻”两人的母亲系同胞姐妹。
 法院经审理查明，确认了陈庆的母亲与罗婷婷的母亲系同胞姐妹，两人属于不应当结婚的近亲。
因此法院认为，陈庆与表妹罗婷婷的结婚登记行为，已违反了《婚姻法》禁止结婚的规定，二人为同
居关系。
由于其婚姻关系无效，他们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双方的财产应另案处理。
 上面说的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条件，这样的婚姻不具有合法
婚姻的法律效力，两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同居关系，双方的共同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也按同居关系
处理。
 还有一种无效婚姻那就是可撤销婚姻。
可撤销婚姻一般都为胁迫婚姻。
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
”该解释还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
” 《婚姻法》还明确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换句话说，因受胁迫而结婚的，如果受胁迫一方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不向民政局或法院请求撤销
该婚姻，则该婚姻固定为有效婚姻，从而受到法律的保护。
 说起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人们常见的有：“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交换婚姻”等等。
那么，这些婚姻是不是就一定属于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呢？
看一个关于“交换婚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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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失落的丈母娘》编辑推荐：从女性的立场出发，结合生动翔实的案例与权威专业的法律分析，为您
客观冷静地分析《婚姻法》新司法解释的得失利弊，是您身边免费的法律顾问。
男人笑了，女人哭了；婆婆笑了，丈母娘哭了；是谁惹的祸？
《婚姻法》新死法解释专门欺负女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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